
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诉讼中的复审对象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7_A8_8B_E5_c122_481495.htm 行政诉讼主要是一

种复审程序，即此前一般已经历完整的行政程序，行政审判

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

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

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角度进行审查的，其中认定事实

的审查主要立足于审查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因为行政程序中

认定的事实同样是以行政程序搜集的证据为基础，对其在获

取和处理证据及得出结论上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进行审查，（

对事实的合法性审查，与此相类似者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一条有关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

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因此，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诉讼

中的复审对象，法院对涉讼的行政程序证据效力（证据能力

和证明力）进行审查。 行政程序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延

续关系。在行政诉讼中存在着对行政程序中的证据活动的尊

重问题。《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

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

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

予采纳。该规定典型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程序对行政程序的尊

重，即行政程序是法定程序，行政相对人有尊重行政程序的

义务，倘若有关法律规定赋予行政机关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

证据的权力，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拒不提供而在行政诉

讼中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可以否定此类

证据的效力。 由于行政审判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复



审，对行政程序中取得的证据提出明确的要求，即行政程序

的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体现了司法复审的特点，行政程序

是法定设立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必须尊重行政程序，如

果无视行政程序而在诉讼程序中搞突然袭击，必然损害行政

程序应有的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